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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景山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转运站老二号

压装机升级改造工程-土建工程

施工合同

发包人： 北京市石景山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转运站

承包人： 北弘建设（北京）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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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合同协议书

一、合同协议书
编号：

发包人（全称）： 北京市石景山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转运站

法定代表人： 李卫国

法定注册地址： 北京市石景山区京原路甲 8号

承包人（全称）： 北弘建设（北京）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 王新刚

法定注册地址： 北京市平谷区兴谷经济开发区 6区 305-211611（集群注册）

发包人为建设 石景山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转运站老二号压装机升级改造工程-土

建工程 （以下简称“本工程”），已接受承包人提出的承担本工程的施工、竣工、交

付并维修其任何缺陷的投标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

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双方共同达成并订立如下协议。

一、工程概况

工程名称： 石景山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转运站老二号压装机升级改造工程-土建

工程

工程地点： 北京市石景山区京原路甲 8号

工程内容： 石景山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转运站老二号压装机升级改造工程-土建工

程中所有的二次构造改造拆除及新建工程、装饰拆除及恢复、电气拆除

及恢复等全部内容。

群体工程应附“承包人承揽工程项目一览表”（附件二）

工程立项批准文号： /

资金来源： 财政资金

二、工程承包范围

承包范围： 石景山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转运站老二号压装机升级改造工程-土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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